
“ 言传”要与“ 身教”并举
□

叶晓伟

3

月

27

日

14

时

45

分，在

实验学校会议室， 由一群中学

生来现场模拟法庭体验庭审，

而且这些“小法官”、“小检察

官”、“小律师” 们表现不俗，得

到检察官的认可。 通过这样的

实践， 学生们更加明晓法律知

识，从而更好地学法、守法，依

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见本

报

3

月

30

日

3

版《学生走进模

拟法庭体验“断案”》）

我们在接受法律知识时，

很大程度上是被动接受， 对一

些法律条文、规则理解不清，在

日常生活中， 涉及到有关法律

的问题， 不是太大事忍忍也就

过去了，很少有人诉诸公堂。

老师教授学生法律时，将

纯粹的理论知识灌输到学生脑

中，真正记下来，并且运用到生

活中解决问题的学生很少。

通过转变观念， 让学生亲

身感受———他们站在法庭上审

判， 穿着法袍， 就案情进行辩

论。 那么，他们就有了责任感、

有了现场感，在处理案情时，能

进入角色。 这样的身教远远要

胜于空洞理论的灌输。

学生早已习惯了老师把备

好的教案念出来，他们记下，只

为考试。 从小学、中学到大学，

这样的日子学生经历太多。 的

确， 我们少了积极主动地去学

习知识，多了被动的接受。 可想

而知， 我们对知识的理解能有

多深呢

?

大多数是浮光掠影，浅

尝辄止。

因此，笔者也建议：少谈点

空洞的理论， 多点实实在在的

训练， 努力把理论和实践结合

起来，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浙江省林业厅

27

日组织

省内

20

多位县市长、

50

多家竹

制品企业的负责人北上哈尔

滨，到东北吆喝推介笋竹产品。

不仅丰富了东北老百姓的菜篮

子，还拉动浙江竹业的增长。 活

动期间， 浙江省的笋竹加工企

业和黑龙江省相关企业负责人

进行了接洽， 并与部分企业达

成了初步合作意向。（见本报

3

月

30

日

6

版《浙江组团东北吆

喝卖笋竹》）

目前，金融危机来势汹汹，

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经营难关，

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压制。 政

府出台多项举措帮助企业应对

金融危机，支持企业开拓市场、

让产品走出去， 不仅解了企业

产品滞销的难题， 还为企业打

开了空白市场，增加了“造血”

功能。 笔者认为，政府通过组团

形式帮助企业“走出去”抢占市

场， 是发挥政府服务职能的最

好形式。

政府帮助企业开拓市场，

给这些企业提升了信心。 温家

宝总理曾说过，“在经济困难面

前， 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

要”，当前中小企业“过冬论”情

绪普遍，企业压缩产能、降本裁

员以期渡过危机， 提升企业信

心是战胜危机最为重要的一

环。 浙江省政府部门能够和中

小企业结对， 帮助企业牵线搭

桥，既加强了政企之间的沟通，

风雨同舟、共克时艰；又切实帮

助企业渡过难关。 政府职能部

门服务经济发展， 为企业拓展

生存空间，恢复了企业的信心。

信心有了， 应对危机的底气就

足了。

危机中也蕴藏着生机。 转

危为机，固然需要企业创品牌、

做推介、谋发展，同时也需要政

府及时扶持、 在危机中伸出有

力之手， 调动社会资源帮助企

业应对危机， 这不仅是雪中送

炭， 更应该是谋求新发展的一

次机遇。

金融危机是一个大浪淘沙

的过程。 企业在危机中若是单

枪匹马，将很难走出困境，政府

的引导、扶持必不可少。 在政府

多项战胜危机的举措实施过程

中， 相信众多中小企业足能转

危为机、突出重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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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人磕头
□

王成喜

清明代扫墓， 保底消费

100

元，磕头

50

元。 近日，福

州一跑腿公司在福州一论坛

上发帖，称公司新推出了清明

节代理扫墓的业务。代扫墓是

社会进步还是道德退化？这在

网上引起热议。

(

见

4

月

2

日

《东南快报》

)

反对者认为，扫墓重在意

义，是表达对逝去亲人的思念

和缅怀， 而不是一种形式、走

过场。 让人代劳，特别是让人

代替磕头， 不仅自己无法心

安，逝去的亲人若泉下有知也

不会欣慰。

新的交通法规自

4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

15

种轻微交

通违法行为经交警指出后能

配合当场纠正的， 将由处罚

改为警告。（见本报

4

月

2

日

2

版《

15

项交通违法只警告

不罚款》）

这部新交通法规的出台

实施， 被认为是以人为本、

回归交法本质的一大进步，

其中轻微违法只警告不罚

款、 终结天价滞纳金和公布

电子眼位置等诸多亮点， 赢

得了民众的广泛关注与大力

支持。 交通法规关系到每一

个行人、 驾驶员及其家庭，

体现着对人的生命的尊重、

对守法公民的尊重以及对交

通执法人滥用职权的惩戒。

如今以人为本、 与民方便的

新规定， 对执法者要求更严

格， 对老百姓更人性化， 无

疑会带来更为重大和深远的

影响。

制定出台交通法规的目

的是维护正常的交通秩序，

而罚款只是处罚手段。 一些

执法者在利益的驱动下本末

倒置， 实际工作中走样执法

搞创收， 能罚款的就绝不仅

仅是给予警告， 致使众多司

机在被拦下后， 掏腰包交钱

已成条件反射性动作。 为了

杜绝“执法经济”， 必须让

法律本身更严谨， 降低执法

者的执法弹性， 依靠强有力

的监督来约束公权力， 新交

通法规在这方面有效破解难

题， 于柔性执法中体现出刚

性效果， 令人称赞。

为了在减轻处罚的同时

有效遏止交通违法行为， 省

交警总队听取各方意见， 结

合省内实际进行调查研究

后， 除了选出

15

种轻微交

通违法行为， 规定能及时改

正不予罚款外， 还决定警告

处罚将计入违法信息系统，

1

年内累计

3

次以后， 再出

现该类违法行为时将从重处

罚。 这样既有利于促进提高

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素

质， 又有利于在严格执法中

创造良好的交通环境， 符合

更多交通参与者的利益。 新

法规的贯彻执行必将对提高

道路交通安全， 减少交通事

故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

■

谈经论政

新交法彰显人文关怀
□

陈 琛

“英语、电脑、驾驶样样精

通， 知识、 道德、 才情面面俱

佳。 ”

4

月

1

日， 武汉科技学院

“淑女班”正式开班。“淑女”们

被要求“五官端正”，身高在

160

厘米以上，通过一年学习国学、

现代礼仪等知识， 校方称要培

养一批“秀外慧中、学贯中西、

品位高雅、 多才多艺的现代淑

女”。

(

见本报

4

月

3

日

6

版

)

类似的培训班， 此前清华

大学也曾经开办过， 只不过名

称不同， 被冠以培养“完美女

性”之名，很是热闹了一阵。

《诗经》里有“窈窕淑女，君

子好逑”的名句，可见“淑女”在

中国历来备受“君子”推崇，但

像这样“批量生产” 淑女的做

法，好像闻所未闻。 因为古代的

君子们认为，淑女是“可遇不可

求”的，如同要成为真正的君子

一样，是需要经过长期“修炼”

的。 指望在一年内培养出一批

“秀外慧中”的现代淑女，其结

果和初衷都不免令人怀疑。

18

世纪英国也有过培养绅

士的学校，与“淑女班”不同的

是， 英国从小就开始对贵族子

弟进行社交礼仪、骑术剑术、科

学知识等方面的教育， 内容无

所不包。 这其实是一种精英教

育， 是贵族阶级出于维护自己

利益而实施的一项长期举措，

其核心内容是培养人的高雅气

质， 这种气质以深厚的学识和

高尚的道德为基础， 经过长期

的熏陶形成，绝非一蹴而就。

培养淑女不同于培养技

工， 武汉科技学院要在短短一

年内培养一批“现代淑女”，英

语、电脑、驾驶等技能有可能掌

握，但美德、才情该如何培训，

如何在一年内使人变得“秀外

慧中”？ 如果只是学会了淑女的

某些技能， 只是为了将来能找

个好工作或嫁个如意郎君的

话，那么，“现代淑女”表面无论

多高雅脱俗， 骨子里也难掩媚

俗之气。 如此，“淑女班”的意义

何在呢？

■

淇滨夜话

人民币怎能成“ 卖点”

□

张凯培

冥钞酷似人民币，

5

元、

10

元、

20

元、

50

元和

100

元

各种“面额”的都有，只不过

比人民币略小一点点。（见本

报

4

月

3

日

2

版，《银行：仿

制人民币违法》）

2

月

27

日，本报曾报道

《玩具人民币风行校园》，一

种出自“中国玩具银行”的玩

具纸币在我市中小学生间广

为流行， 有些孩子玩游戏都

用这些玩具纸币当筹码。

这两例靠人民币生财的

做法，无疑都是“高招”。兜售

冥钞的商贩介绍， 今年清明

很“兴”这种“钱”，根本不愁

卖不出去。 在我市中小学校

园周边， 玩具人民币也着实

流行了一段时间。

众所周知， 人民币是国

家主权的象征， 神圣庄严不

容玷污，但冥钞、玩具人民币

甚至恶搞钱币等的出现，让

人民币俨然成了一些人宣传

和仿制商品的载体。 这损害

了人民币的形象。

把人民币当做“卖点”并

且能火暴销售， 关键还是有

人追捧。 如果大家都不搞封

建迷信，冥钞自然没有市场；

如果孩子们都知道“玩具人

民币”违法，那么经销者自然

也就“关门大吉”。所以说，要

想真正遏制“商品人民币”市

场的混乱状态， 必须从市民

入手。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流通

货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币管理条例》规定，未经

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禁止制

作、仿制、买卖人民币图样。

对于违反规定者， 由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和其他有关行政

执法机关给予警告， 没收违

法所得和非法财物， 并处违

法所得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

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1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

罚款。“商品人民币”出现当

街销售现象， 并不是所有的

商贩法律意识都淡薄， 不知

道“买卖人民币图样违法”，

不少时候， 法不责众心理以

及相关部门市场监管的薄弱

也在无形中助长了此种违法

行为。

人民币是国家的名片，

把人民币当儿戏，既不严肃，

也不文明。加强人民币管理，

需要政府部门加强市场整治

和引导，也需要家庭、社会教

育来提升国人的人民币法制

意识。 维护人民币信誉是每

个公民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为了促销即将到期的奶

粉，商户私自更改生产日期，

商品的销路是打开了， 但是

却因一位消费者的无意之举

发现了这个秘密， 结果被工

商部门处以双倍罚款， 同时

又因欺诈行为被立案查处，

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见

本报

4

月

2

日

2

版《私改生

产日期，商家赔偿又挨罚》）

商户私改生产日期无非

是为了使自己的商品能够卖

得快点， 但是却没有想到由

此带来的后果。东窗事发后，

商户信誉必然受到影响，消

费者对商户不信任， 在以后

的经营活动中， 商户还如何

面对广大消费者？ 不诚信的

经营手段绝对会失去消费者

的心。

做生意其实就是做人，

商店的形象与经营者有着密

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自古就

有一诺千金、 童叟无欺等商

家经营信条， 在诚信经济时

代，诚信的主题更加突出，一

个人要具备诚信的道德素

质，同样，一个商店要有诚信

的风气、诚信的氛围，这些是

一个商户能否在激烈的竞争

中立足的最基本的东西。 至

于如何树立诚信的口碑和形

象， 则只有在实际经营活动

中以实际行动来实现。

退一步想， 如果商户在

不知情的情况下销售出了不

符合规定的商品， 事后主动

将商品追回， 也许会得到顾

客的谅解和信任。 顾客是商

家的“衣食父母”，得到了他

们的信任， 商家就得到了回

头客。

只有全心全意为消费者

营造放心的消费环境， 使消

费者的基本权利最大限度地

得到保障， 真正实现消费者

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的“零

风险”，消费者不会因“担心”

经营者的欺诈行为而降低消

费意愿， 这样才能达到消费

者与商家的“双赢”。 如果妄

图采取某些不正当的手段欺

骗消费者， 最后受苦的只能

是商户自己。 没有人会在同

一个地方跌倒两次。 第一次

买到问题商品， 第二次还会

有谁傻乎乎地跑到你的店里

买东西？

在残酷的市场竞争条件

下，诚信就是竞争力、诚信就

是市场，诚信就是财富。诚信

是立身之本， 不讲诚信者无

立足之地， 诚信经营是商家

应具备的最基本原则。

所以，奉劝个别“不守规

矩”的商户：不要为了追逐蝇

头小利而舍弃诚信。 诚信经

营才是生财之道。

■

街谈巷议

诚信经营才是生财之道
□

李 崇

■

世象民生

政企沟通，才能转危为机
□

白 瑞

淑女也能“ 批量生产”？

□

小 乾


